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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的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强化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，推动海洋生态环境

质量持续改善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明确监管责任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海水养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

义，但部分地区海水养殖的无序发展造成了局部海域环境污染和生

态破坏。对此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要求严格控制海水养殖

无序发展引发的污染危害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

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到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对深入打好污

染防治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，要聚焦海水养殖污染突出问题，采取

针对性举措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助力“美丽海湾”保护与建设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切实履行生态环境

统一监管职责，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坚持“分区分类、

因地制宜、逐步推进”原则，建立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体系；

加强指导协调、严格环境准入、完善标准体系、加强监测监管、强

化执法检查，推动解决海水养殖污染突出问题。

二、夯实监管工作基础

（三）依法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严

格落实“三线一单”（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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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依法依规做好海

水养殖相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，以及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海水

养殖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备案管理。沿海各省（区、市）

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摸排未依法依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

的海水养殖项目，在 2021 年底前摸清底数，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从

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入手，结合实际制定整改方案，

并逐步依法推动解决。

（四）加快制定养殖尾水排放地方标准。沿海各省（区、市）

生态环境部门会同相关部门针对池塘养殖、工厂化养殖等，制订出

台养殖尾水排放相关地方标准，并作为养殖尾水排放监督性监测及

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依据。标准制定要统筹考虑区域养殖特点和经

济、技术可行性，明确尾水中悬浮物、总氮、总磷及化学需氧量排

放控制指标和限值，地方可视监管需求对其他营养物质、感官控制

指标等提出要求。配套污染防治、监测、执法检查、宣传培训相关

文件，推动实现养殖尾水达标排放。2023 年底前，出台养殖尾水相

关排放标准，鼓励各地提前出台并实施。

（五）动态掌握养殖排污口基本信息。沿海各省（区、市）生

态环境部门结合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，会同相关部门督促有关地方

摸清养殖排污口底数，做到“有口皆查，应查尽查”。要逐一明确

排污口责任主体，掌握海水养殖方式和排污口分布、数量、排放方

式、排放时间和频次、排放去向等关键信息。将养殖排污口纳入入

海排污口备案管理，逐步实现“应备尽备”。2022 年底前，养殖排

污口信息纳入省级统一的排污口信息平台中，实现一张图和台账一

张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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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推动实施养殖排污口分类整治。沿海各省（区、市）生

态环境部门要督促有关地方结合实际出台养殖排污口分类整治方

案。推动依法取缔一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，在自然保护地及其他需

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设置的养殖排污口；清理合并一批集中分布、

连片聚集的中小型海水养殖散排口，鼓励各地统一收集处理养殖尾

水，设置统一的排污口；规范整治一批布局不合理、责任不明晰，

不利于维护管理和环境监管，以及群众反映强烈、污染较为严重的

养殖排污口。

三、强化监测监管和执法检查

（七）逐步推进养殖尾水监测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推动

工厂化养殖尾水自行监测工作，试点引导池塘养殖尾水自行监测工

作，2022 年底前，在部分地区开展试点，2025 年底前，初步实现工

厂化养殖尾水自行监测。在自行监测基础上，组织开展养殖尾水监

督性监测工作，针对池塘养殖清塘时段尾水排放，应加大监测频次。

鼓励地方结合常规监测和执法工作开展养殖尾水及开放式养殖海域

环境监测工作。

（八）分类实施生态环境监管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针对不

同养殖模式分类施策，重点围绕集中连片池塘养殖和开放式养殖生产

副产物和塑料垃圾等废弃物，以及池塘养殖清塘废水和淤泥等，明确

监管措施；注重运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等技术手段，加大对集中连片

中小型养殖对优质岸线生态破坏的监视监管力度；对照环境影响评价

报告书（表）及批复文件要求，加强项目施工、验收、投入生产或使

用等环节的事中事后管理，确保建设单位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措施，具

备条件的地区，可结合实际研究开展工厂化养殖的排污许可试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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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加强环境保护执法检查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其综

合执法队伍加大排污口环境执法检查力度。对海水养殖项目未经依

法备案或不按规定排污的行为，推动依法予以处罚。会同相关部门

建立近岸海域海水养殖环境执法协作机制，提高执法针对性和时效

性。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养殖废弃物丢弃和水体黑臭等突出问题，

要及时交办并跟踪解决情况。

四、强化政策支持与技术示范

（十）加大政策支持引导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加大对符合

环保要求养殖活动的政策支持力度，对连片养殖区域实施尾水集中

处理、生态化处理的养殖排污口，可在设置论证及备案等方面出台

支持鼓励政策；在养殖排污口布局合理和尾水达标排放率高的区域，

降低监督性监测和综合执法频次。已经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海水养

殖规划，其规划内单个海水养殖项目的环评内容根据规划环评的分

析论证情况依法予以简化。

（十一）强化污染控制技术示范。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强化

海水养殖污染控制技术支持，收集典型案例并编制技术指引，配合

相关部门做好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升级改造、海水养殖废

弃物的集中收储处置和资源化利用、海水养殖池塘塘泥无害化和资

源化处理等技术的推广应用。加强对饵料、抗生素等成分检测分析

技术研究，推动在线监测、大数据监管、无人机监管等技术应用，

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，加强对新型海水养殖模式生态环境影响研究，

视情将其纳入监管。

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将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

监管作为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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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举措，加大指导和协调力度，强化部门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，有

效提升监管能力。加强对海水养殖污染控制好经验、好做法的宣传

引导，增强海水养殖从业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鼓励社会公众参

与监管工作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良

好氛围。

附：有关术语及定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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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有关术语及定义

一、海水养殖

利用海水（包括卤水或配制盐水）以各种方式进行水生经济动

植物养殖和种植的生产活动。

二、海水养殖尾水（文中简称养殖尾水）

由海水养殖活动产生、经养殖池塘或工厂化车间等直接或间接

排入受纳海域中的养殖排放水。

三、池塘海水养殖（文中简称池塘养殖）

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露天池塘进行的海水养殖活动。

四、工厂化海水养殖（文中简称工厂化养殖）

利用机械、生物、化学和自动化控制等技术装备车间，通过人

工控制养殖水体的温度、光照、溶解氧、饵料等因素进行的海水养

殖活动。

五、开放式海水养殖（文中简称开放式养殖）

采用筏式、网箱、底播或以人工投苗、自然增殖海洋底栖生物

等形式进行的海水养殖活动。

六、海水养殖排污口（文中简称养殖排污口）

海水养殖活动中直接或通过管道、沟、渠等排污通道向环境水

体排放废水的口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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